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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 适用范围 比较旧破产法，此次新破产法的适用范围扩大了

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（1）统一了适用的法律依据。旧破

产法中，《企业破产法（试行）》适用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

，《民诉法》第十九章“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”适用非全

民之企业法人。虽然上述两部法律也涵盖了所有企业法人的

破产，但是，由于不同性质的企业法人适用不同的法律依据

，使得整个破产程序规则混乱，相互之间难以协调；新破产

法则统一了关于企业法人破产的适用依据。新《破产法》第

二条规定，该法的适用范围为企业法人，即适用于所有的企

业法人，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与法人型的三资企业、私营企

业，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，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

等；（2）新破产法将商业银行、保险公司、证券公司等金融

机构的破产作了特别规定①；（3）为缓解其他非法人型企业

和社会组织的破产无法可依的问题，新破产法规定企业法人

之外的其他组织（合伙企业、个人独资企业、学校、医院等

）的清算，如果属于破产清算的，可以参照适用新破产法②

。 ①新《破产法》第一百三十四条 商业银行、证券公司、保

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有本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，国务院金融监

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

破产清算的申请。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出现重大

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、托管等措施的，可以向人民

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



程序或者执行程序。 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，国务院可以依据

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。 ②新《破产法》

第一百三十五条 其他法律规定企业法人以外的组织的清算，

属于破产清算的，参照适用本法规定的程序。 第二节 破产原

因 一、旧破产法中关于破产原因的规定 旧破产法针对全民所

有制企业法人和非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规定了不同的破产原

因。 1、《企业破产法（试行）》规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破

产原因，仅限于因企业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，并导致

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。就是说，如果不是因经营管理

不善，而是因其他原因如政策性亏损等，即使亏损已非常严

重，早已达到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界限，也不能被宣告破产

①。 2、《民诉法》破产程序规定的非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

破产原因是企业法人因严重亏损，无力清偿到期债务。即此

处不再考虑企业法人的经营管理状况，不管企业法人严重亏

损的原因，只要导致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就符合被宣告破产

的条件②。 二、新破产法中关于破产原因的规定 关于企业法

人的破产原因，新《破产法》针对不同申请人、不同情形规

定了三项内容③： 1、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

清偿全部债务。 2、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

的。 3、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。该项破产原因仅适用于

提起重整申请。 三、新旧破产法关于破产原因的比较 旧破产

法破产原因中“经营管理不善”如何界定，什么样的情况才

算“经营管理不善”：“严重亏损”如何衡量，标准如何界

定⋯⋯以上问题由于过于抽象化，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一直

很难认定和操作，以至于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，一般情况下

法院在受理破产申请时都是只采用了“不能清偿到期债务”



这一客观标准。 新《破产法》从制度上改变了过去实践中一

直难以认定和操作的问题。通过对新旧破产法关于破产原因

的比较可以看出，新破产法的破产原因去除了“经营管理不

善”、“严重亏损”等实践中难以把握的内容，更加强调“

不能清偿到期债务”这一原因，同时考虑其他情形，如，当

债务人自身申请破产时，除了“不能清偿到期债务”外，还

要提供“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”的相关材料；而对于债

权人申请破产时，新《破产法》要求的就不是特别严格，只

要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客观上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

情形就可以了，而不必考虑债务人是否“资不抵债”。相对

于前两种情形，“债务人有明显缺乏清偿能力”更易认定，

其具有较强的操作性，也就是说，申请人申请时不需要太多

的客观事实和客观标准，债务人可能不存在到期债务无法清

偿的情况，也可能资产大于负债，更有甚者从表面上看，债

务人的经营状况良好，但这一切都不重要，只要债务人对自

身做出判断，认为有发生清偿危机的可能性，就可以申请重

整。可以说，从司法实践上来讲，新《破产法》的破产原因

更容易把握、更具操作性。 ①《企业破产法（试行）》第三

条 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

，依照本法规定宣告破产。 ②《民诉法》第一百九十九条 企

业法人因严重亏损，无力清偿到期债务。债权人可以向人民

法院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还债，债务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

请宣告破产还债。 ③新《破产法》第二条企业法人不能清偿

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

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 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

，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，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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